
洪财投决字〔2024〕18号

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一、项目编号：NCZFCG2024-0005
二、项目名称：南昌市1508工程家具采购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江西赣腾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兴国路1299号北区2栋1单元1602室

法定代表人：姜国安

被投诉人1：南昌市人民防空办公室(南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)地址：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中大道1318号

联系人：黄先生

被投诉人2：南昌市政府采购中心

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九龙湖北龙蟠街993号南昌市市民中心方楼二楼217室

联系人：黄志勇、杨冠美、吴丹丹

四、基本情况

投诉人因对质疑答复不满意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投诉事项一，被投诉人1在质疑答复阶段中认同质疑事项，承诺修改文件但实际未修改文件的行为涉嫌虚假回复。投诉事项二，主要是招标文件中存在检测依据、检测内容与检测数值（单位）无法对应；适用存在理解上的歧义；参数设置、名称规定不合理；8类五金配件评分未细化量化；检测标准依据错误等问题。投诉事项三和四为：采购文件设置与实际采购需求不符的加分项。投诉事项五，招标文件中限制了特定行业的业绩。投诉事项六，项目实施方案的评审依据中存在未量化的指标且被投诉人1、2未在质疑阶段针对此项内容进行回复。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六条、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第二十九条第（二）项、第三十一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投诉事项1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投诉事项2部分成立，投诉事项3、投诉事项4、投诉事项5、投诉事项6均成立，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昌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6月21日



